
國立中央大學學術倫理辦公室作業流程圖 

學術倫理辦公室受理案件 

結案 

10個工作日內移請學術研究誠信委員會 

召開形式要件審查會議 

由權責單位書面通知被檢舉人、檢舉人

或來文機關，並送學倫辦公室及相關單

位備查。 

書面通知被檢舉人、檢

舉人或來文機關 

 

形式要件審查會議

確認案件是否成立 

結案 

否 

是 

由權責單位移送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進行

實質調查(詳各單位流程圖) 

所屬學院十週內將調查結果作成「學術

倫理案件調查報告書」提交學術研究誠

信委員會召開實質審查會議 

實質審查會議 

審查結果 


